
合 同 编 号：
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东段工程

行洪论证服务合同

项  目  名  称：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

东段工程
委托方（甲方）：乐山市苏稽发展建设管理委员会
服务方（乙方）：                            
签 订 地 点： 乐山市苏稽片区
签 订 时 间：2026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 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东段工程行洪论证 技术服务，经协商达成共识，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东段工程
2.项目地址：乐山市苏稽片区
3.项目规模：鼎堂路东段全长约1.32公里，标准红线宽度40米，展宽段红线宽度50米，建设内容包括车行道、人行道、雨污水管网2600米、给水管网2640米、天然气管网2640米、通信管网2640米、电力管网2640米。最终以备案的施工图及实际竣工验收情况为准。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项目批准总投资约19363.45万元，项目审定建安费预算约6371.75万元。
二、工作范围和总价：

1.服务标准：甲方委托乙方遵照《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2004〕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东段工程行洪论证报告编制相关工作。
2.技术要求：严格按照《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编制大纲（试行）》、《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等现行相关规程规范要求完成行洪论证报告编制工作。
3.服务内容：结合项目实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收集和审阅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程规范以及项目工程区水文资料，对项目工程区河段地形进行测量、历史洪水位调查。

（2）水文分析计算，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水文资料的审查与分析、资料的插补和延长、水文分析计算及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3）根据提供的项目设计方案并参考相关技术规程规范对工程河段在工程施工前后的壅水高度、阻水率、回水长度、冲刷深度等数据进行计算对比及行洪安全计算。

（4）根据防洪影响和河势稳定评价结果，明确工程建设对相关涉河建筑物影响程度，并提出合理的防治补救措施。

（5）在甲方规定期限内完成乐山市苏稽片区地下综合管线建设项目-鼎堂路东段工程的行洪论证编制任务，包括为编制报告而进行的所有调查踏勘、资料收集、现场测绘等工作。

4.合同总价：¥       元  ，大写人民币     圆整  。该费用包含项目行洪论证报告编制工作涉及的评审审查（专家费、审查费）、调查踏勘、资料收集、现场测绘等所有费用，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它费用。
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项目行洪论证报告编制并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准批复之日止。
6.成果要求：
（1）编制成果必须完全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要求，通过甲方组织的技术审查（若有）并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准批复。
（2）提供纸质版 3 份，电子版 1 份。成果电子版应采用光盘为储存介质，成果纸质版应装订成册。

（3）甲方享有著作权，项目编制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擅自对外发表、出版。确因学术交流、职称评定等需对外发表的必须征得甲方书面授权许可，若因此带来的相关法律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乙方应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等相关责任。
三、甲方责任

1.甲方应负责现场调查的组织协调和准备工作，为乙方的现场调查工作提供方便与协助。

2.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乙方费用。

四、乙方责任

1.在甲方约定的期限内完成项目行洪论证报告编制。

2.乙方对编制的项目行洪论证报告的合法合规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等质量负责，应满足国家及行业规范、标准的相关要求。
3.积极会同甲方完成相关文件送审及报批工作，为本项目后续涉及的行洪论证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配合。
4.乙方自行全权负责其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责任，若因乙方管理不善、安全措施不当等乙方原因造成安全事故，所产生的一切事故处理费用及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

5.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文件和图件等资料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与项目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及行洪论证成果。
五、结算方式

行洪论证报告必须完全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要求，通过甲方组织的技术审查（若有）并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准批复。达到付款条件后，乙方开具有关票据，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人民币 ¥       元（大写：           ）。
六、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影响工作进度的，经甲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可相应顺延向甲方提交行洪论证报告的时间。

3.若因乙方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或未在甲方要求时限内向甲方提交相关成果，每延误一天，乙方须向甲方支付1000元/天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

4.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赔偿责任。

5.本合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追索权利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6.若因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拖延或工作内容、时间、要求等变动，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可签订补充协议。
七、附则：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双方不愿协商解决或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起诉。

2.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部分）
	甲  方
	单位名称
	乐山市苏稽发展建设管理委员会（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签章）

	
	通讯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民营路695号奥体中心体育场3楼

	
	户  名
	乐山市苏稽发展建设管理委员会
	税 号
	11511000MB1076875Y

	
	开户银行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肖坝支行

	
	账  号
	0200 0043 3464
	电 话
	0833-2555838

	

	乙  方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签章）

	
	通讯地址
	

	
	户  名
	
	税 号
	

	
	开户银行
	

	
	账  号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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